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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府办〔2016〕23 号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

促进企业上市扶持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机构： 

《佛山市促进企业上市扶持办法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金融局

反映。 

 

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年 5月 17日 

 

主动公开 FSFG2016011 号 

  

  
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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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促进企业上市扶持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大我市企业上市扶持力度，鼓励、推动更多企业

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扶持对象 

（一）本办法扶持的企业，是指在佛山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进

行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扶持的企业上市团队，是指辅导企业完成境内

IPO 上市的券商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关人

员。 

二、扶持项目及标准 

（一）股份制改造。 

企业在券商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上市中介机构的

辅导下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取得股份公司营业执照的，给予 30

万元资金扶持。 

（二）境内上市。 

1.企业在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境内资本市场实现 IPO 上

市，给予 50 万元资金扶持。 

2.企业上市团队成功推动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实现 IPO 上

市，给予 20 万元资金扶持。扶持资金由上市企业申请，并拨付

给申请企业，由申请企业支付给上市团队相关人员。 

3.企业通过借壳方式实现境内上市，且将工商注册地迁入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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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市行政区域的，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资金扶持。 

（三）新三板挂牌。 

1.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实现挂牌，给予 20 万

元资金扶持。 

2.企业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板至上海、深圳证券

交易所 IPO 上市，按境内上市标准给予 50 万元资金扶持。 

（四）境外上市。 

企业在境外证券市场成功发行上市的，经认定后，参照国内

上市标准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资金扶持。扶持资金拨付给申请主

体企业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（一）上市扶持资金原则上每半年申请 1 次，申请扶持资金

的企业于每年 3月 31 日、9 月 30 日前向所在区金融办提交申请

材料，特殊情况下可由市金融局通知调整申请次数及时间。区金

融办在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初审，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出具初审

意见并将申请材料移交至市金融局，认为不符合条件或者有疑问

的应在申请表上说明原因后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企业。 

（二）市金融局收到区金融办移交的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核，

认为符合申请条件的出具审核意见后上报市人民政府审定，认为

不符合条件或者有疑问的应在申请表上说明原因后将申请材料

退回区金融办。 

四、申请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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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根据申请的资金类别一次性提供相应材料（若新股发行

政策调整，申请材料进行相应调整），所提供的材料复印件应加

盖企业公章、原件备查。 

（一）企业股改扶持资金申请材料。 

1.企业申请报告。 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
3.与券商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的有

关上市辅导协议及相关费用支付凭证复印件。 

4.辅导券商出具的企业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说明。 

5.市金融局和市财政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（二）企业挂牌及上市扶持资金申请材料。 

1.企业申请报告。 

2.证监部门出具的上市辅导验收证明。 

3.监管部门出具的同意上市或挂牌的函。 

4.市金融局和市财政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（三）企业上市团队扶持资金申请材料。 

1.企业申请报告。 

2.经上市团队成员确认的扶持资金分配方案。 

3.监管部门出具的同意上市或挂牌的函。 

4.市金融局和市财政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企业上市扶持资金从市级财政每年安排的扶持企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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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相关专项资金中支出。 

（二）成功申请上市扶持资金的企业，应在我市连续经营不

少于 5年（从企业获得最后一笔上市奖励资金到账之日起计算），

否则须全额退回财政扶持资金。 

（三）企业可分阶段申请上市扶持资金，但不得重复领取。 

（四）企业提供虚假材料、骗取企业上市扶持资金的，按有

关规定严肃查处，并追回扶持资金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

法律责任。 

（五）各区要结合本办法自行修订促进本区企业上市的扶持

政策。 

（六）本办法自 2016 年 6 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《佛

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佛山市企业上市扶持奖励办法的

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2〕8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佛山市企业上市扶持资金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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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佛山市企业上市扶持资金申请表 

 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 

企业名称  地址  

法人代表  联系人  

联系电话  传真  

辅
导
机
构 

券商  

律师事务所  

会计师事务所

所 

 

申请资金类别 
□ 完成股改    □ 境内外上市 （含境内借壳） 

□ 新三板挂牌  □ 企业上市团队 

申请资金金额  

 

 

 申请材料清单 

按申请资金类别分别提供（另附）： 

1.企业扶持资金申请报告； 

2.股份制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3.与中介机构签定的上市辅导协议； 

4.辅导券商出具的企业上市工作进程； 

5.境内外成功上市批文； 

6.借壳上市方式，迁入佛山后的工商执照。 区金融办意见： 

   材料已核，情况属实，同意申请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市金融局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 

 

 

 

 

2016 年 5月 19 日印发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中直、省属驻佛山单位，驻佛山部队，市各

人民团体，市各民主党派。 

 

 


